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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ZJKC02-2022-0006

丽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丽 水 市 财 政 局

丽发改产业〔2022〕289 号

丽水市发改委 丽水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丽水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资金

分配方案的通知

市直有关单位，莲都区发改局、财政局，开发区发改局、财政局：

为了贯彻实施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政策，加快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根据《浙江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

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奖补政策的通知》(浙财企〔2020〕

73 号)以及《丽水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省级切块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丽财企〔2017〕254 号）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方

案。

一、资金来源

省级新能源汽车切块专项资金。由省财政厅发放，专项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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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新能源汽车领域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推广应用和充换电

（加氢）基础设施建设。

二、分配方向和范围

（一）分配方向

1.公交车、分时租赁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的购买单

位；

2.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加氢）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主体；

3.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

生产且产品已投放市场销售的企业；

4.新能源汽车领域科技创新、服务等新业态培育的市场主

体。

（二）分配范围

市直、莲都区、丽水经济开发区。

三、分配原则

坚持科学规范、讲求实效、竞争分配、绩效优先、程序公开、

确保公正的原则。

四、分配方案

根据每年浙江省财政厅下达的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

政奖补资金，确定我市每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资金额度，具

体分配方案如下：

（一）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资金：占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财政奖补资金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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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换电（加氢）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占省级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财政奖补资金的 40%。

（三）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占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

政奖补资金的 30%。

（四）新能源汽车领域科技创新（包括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设计、信息服务、认证检测、商业模式创新、智能网联汽车建设

培育等）：占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奖补资金的 10%。

五、补助标准

以上年度的 8 月 1 日至本年度 7 月 31 日为时间节点进行本

年度的资金补助。

（一）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

1.补贴产品

列入国家工信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和《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时间节点内在本市（仅指市本级、

莲都区、丽水经济开发区下同）新上牌的新能源公交车和燃料电

池汽车。

2.补贴标准

新能源公交车暂按每辆 1.5 万元（且不超过中央财政审核补

助标准的 50%）进行补贴，分时租赁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新能

源汽车（仅限燃料电池汽车）暂按每辆 0.2 万元（且不超过中央

财政补助标准的 50%）进行补贴。若符合条件项目补贴资金总额

超过本项资金额度，则同比例下调补助标准。

（二）充换电（加氢）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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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市内公共和专用的充换电设备（站、桩、装置）暂按实

际投资额（不含土地款、不含可抵扣企业进项税）的 20%给予补

贴。实际投资额以有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审计报告中要对本次申报的项目未在以前年度得到财政补助

进行说明），运营补助以充电基础设施的实际充电量为基准，按

0.12 元/千瓦时给予运营补助,高速公路服务区等保障型充电营

运补贴提高到 0.25 元/千瓦时。若符合条件的补助资金总额超过

本项资金额度，则同比例下调补助标准。充换电（加氢）基础设

施建设和运营补助由市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审核。

（三）新能源汽车项目（整车、关键零部件等项目）

对在本市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能源汽车整车

及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件生产企业，研发类项目按照投

资额（不含土地款、不含可抵扣企业进项税）的 20%进行补助；

产业类项目按照投资额（不含土地款、不含可抵扣企业进项税）

的 15%进行补助。若符合条件项目补助资金总额超过本项资金额

度，则同比例下调补助标准。新能源汽车项目以有资质的第三方

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审计报告中要对本次申报的项目

未在以前年度得到财政补助进行说明。新能源汽车项目组织专家

组评审（书面结合现场）认定。

（四）新能源汽车领域科技创新

对在本市从事新能源汽车研发设计、信息服务、认证检测、

商业模式创新、智能网联汽车建设培育等新业态的市场主体，按

项目投资额的 20%进行补助（参照新能源汽车项目研发类），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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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项目补助资金总额超过本项资金额度，则同比例下调补

助标准。投资额以有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

准，审计报告中要对本次申报的项目未在以前年度得到财政补助

进行说明。项目组织专家组评审（书面结合现场）认定。

六、其他事项

（一）同一项目已享受其他省级同类型财政资金支持的，不

再重复支持。

（二）上述四类补贴方向的资金有结余，可以纳入新能源汽

车产业补助，还有结余可用于充换电（加氢）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补助，但补助标准不变。

七、附则

本方案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期间根据省

财政厅下达下一年度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奖补资金后

予以调整下一年度方案资金额度及顺延相关时间节点。

丽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丽水市财政局

2022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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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7月 29 印发


	一、资金来源
	二、分配方向和范围
	（一）分配方向
	（二）分配范围

	三、分配原则
	四、分配方案
	根据每年浙江省财政厅下达的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奖补资金，确定我市每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资金额
	（四）新能源汽车领域科技创新（包括新能源汽车的研发、设计、信息服务、认证检测、商业模式创新、智能网联

	五、补助标准
	（一）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
	1.补贴产品
	2.补贴标准

	（二）充换电（加氢）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补助
	（三）新能源汽车项目（整车、关键零部件等项目）
	（四）新能源汽车领域科技创新

	六、其他事项
	七、附则

		
	2022-07-29T17:34:14+0800
	丽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0




